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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位學程 
 

 

 

 

 

 

 

 

 

社會工作實習 說明會 

【會議資料】 
 

 

 

 

 

 

 

 

 

日期與時間：第一場 107 年 01 月 07 日(星期日) 上午 10：00 商 203 (進院) 

              第二場 107 年 01 月 11 日(星期四) 中午 12：00 行 308 (日間部) 

 

 

主席：李義昭 主任 

實習總召：尤寶萱 老師 

學校督導老師：鄭淑芬 老師、梁瑞琪 老師、童俊傑 老師 

            、尤寶萱 老師 

參加對象：系所師長、學校督導、機構督導及參與此次之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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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銀髮族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社會工作實習  說明會 議程】 

 

 

日期與時間：第一場 107 年 01 月 07 日(星期日) 上午 10：00 商 203 (進院) 

            第二場 107 年 01 月 11 日(星期四) 中午 12：00 行 308 (日間部) 

 

一、 社會工作實習學校督導 

二、 實習注意事項 

三、 實習重要期程及內容 

四、 意見與回應 

 

附件資料： 

附件一：機構督導資料表 

附件二：機構用實習評分表 

附件三：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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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銀髮族事業管理學位學程 

【社會工作實習  說明會】 

 

一、 社會工作實習學校督導 (實習生合計 27 人) 

1. 擔任學校督導老師：鄭淑芬 老師、梁瑞琪 老師、童俊傑 老師、尤寶

萱 老師 

 

二、 實習注意事項 

1. 保險：每一位實習生開始實習前必須購買旅平險(學校建議購買額度：

意外傷害 200 萬/醫療 5 萬/住院日額 1000 元，學校合作廠商為新光產險

保險公司)。購買期間：107 年 1 月 15 日至 2 月 14 日，另若有需要於其

他時間實習，請於實習期間務必購買保險(可團體或個人購買)。購買完

請執收據至本至系辦蓋章(正本系辦留存，學生如有需要請自行留影本

一份)。 

2. 機構督導資料表：1 月 26 日前繳至系上，由系上召開委員會討論審定督

導資格，審定後由系上統一頒發機構督導聘書(原則上一名/機構)。(詳見

附件一：機構督導資料表) 

3. 實習費用：依據各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4. 各種作業、及行政流程時間 

(1) 機構督導資料表：1 月 26 日前繳至系上。(詳見附件一：機構督導資

料表) 

(2) 週誌：至少每兩週繳交一次(若機構督導或學校督導另有規範，則以

督導之意見為主)。 

(3) 機構用實習評分表：請於實習完畢兩週內繳(寄)回系上(務必請機構

督導簽章)。(詳見附件二：機構用實習評分表) 

(4) 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請於實習完畢一個月內繳(寄)回系上(正本需

每人一式三份，機構與學校分別用印完畢後會通知學生統一至系上

領取)。(詳見附件三：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 

(5) 督導時間：機構督導與學校督導進行個別或是團體督導，合計至少

四次督導。 

 

5. 實習工具書： 

(1) 萬育維(2012)。社會工作實習手冊。台北：紅葉。(自修) 

(2) 高迪理、尤幸玲(2003)。社會工作實習：學生指引手冊。台北：雙葉。

(自修) 

(3) 高苑科技大學銀髮族事業管理學位學程(2017)。社會工作實習手冊。

高雄：高苑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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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習重要期程及內容 

1. 實習說明會：第一場 107 年 1 月 07 日(日)上午 10：00 (地點：商 303) 

實習說明會：第二場 107 年 1 月 11 日(四)中午 12：00 (地點：行 308) 

(1) 自傳、履歷、實習計畫書(繳交給機構或公文函送) 

(2) 帶一份學校的實習手冊給機構督導參閱(可提供電子檔) 

(3) 實習說明會資料及重要期程可供機構參閱(可提供電子檔) 

 

2. 實習期末報告 

第一場(日間部)107 年 04 月 09 日(一)下午 13：00(地點：另行通知) 

第二場(進院)107 年 04 月 14 日(六)下午 13：00(地點：另行通知) 

(1) 每位實習生需準備期末口頭報告(ppt 約 20 張，包含實習成果、實習

心得及反思等)。每人 15 分鐘(包含個人實習回顧影片時間)。 

(2) 個人實習回顧影片：約 3 分鐘(個人作業)。 

(3) 邀請各機構的督導、主管或相關人員參與(屆時由系上統一發出實習

期末報告邀請，請各位同學邀請機構相關人員參與)。 

 

3. 實習作業內容(詳見實習手冊第 35 頁) 

(1) 實習計畫書 

(2) 履歷、自傳 

(3) 機構簡介及評估(含 SWOT 分析) 

(4) 週誌(應有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評語及核章) 

(5) 方案緣起 

(6) 方案計畫 

(7) 方案預估 

(8) 方案執行 

(9) 方案評估 

(10) 督導紀錄 (學校督導紀錄、機構督導紀錄至少共計四篇) 

(11) 實習總心得 (至少 2000 字) 

(12) 實習成果報告 15 分鐘：依作業內容製作 PowerPoint 檔、製作個人

實習回顧影片約 3 分鐘。 

 

4. 成績評量(詳見實習手冊第 53 頁) 

(1) 實習結束兩週內，請機構評定實習學生成績後繳(寄)回系上。 

(2) 實習學生應出席實習成果發表會，否則不核予實習成績。 

(3) 實習成績配當(詳見實習手冊第 53、54 頁)：實習成績佔 70% (機構

督導 40%、學校督導 30%)、實習成果簡報 30%(內容製作 60%、報

告表現 40%)，總分 70 分為及格。 

(4) 實習成果報告書，應經成果發表會評審老師評定後修正，始能裝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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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檔存查(正本至少一式三份，機構存留一份、學校存留一份、學生

個人存留一份)。外書皮請依學校規定選用，另務必要打上書背，繳

交至系上後，經系上審核無誤即進行社會工作實習證明用印(如與相

關規定不符合，仍會請同學領回，並於修正後繳交)。 

(5) 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經成績評定合格並完成繳交實習報告後，請

學校用印(每人一式三份，雙面列印，機構存留一份、學校存留一份、

學生個人存留一份)。 

 

※實習行政相關事宜聯絡窗口 

尤寶萱 老師，連絡電話 0918-202099，信箱 mulitan.gadu@gmail.com 

系辦 蘇琪媚 助理，連絡電話 07-6077072，信箱 mba@cc.kyu.edu.tw 

 

 

 

 

 

 

 

 

 

 

 

 



 
 

附件一：機構督導資料表 

 高 苑 科 技 大 學 銀 髮 族 事 業 管 理 學 位 學 程 

社 會 工 作 實 習 「 機 構 實 習 」 機 構 督 導 資 料 表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機構地址：                                       

實習機構電話：                                       

□ 臨床實習    □ 方案實習 (請勾選) 

學 生 姓 名 ：（1）               （2）                   

   (由學生填寫)  （3）               （4）                

（5）               （6）                   

               （7）               （8）                

＊註：臨床實習至多指導四名；方案至多指導八名。 

 

督導姓名 職      稱 學、經歷 

 

 

 

 

□ 單位專職人員 

職稱：                 

□ 外聘督導 

職稱：                 

學歷： 

 

經歷(年資)： 

茲同意上述學生於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前來本機構實習 

機構核章：                         

 

  

以下資料煩請機構督導填寫並請機構核章後，交由實習生繳回學

校，俾辦理機構督導聘書之行政作業。 

電話： 07-6077072 

                     學校實習聯絡老師：             



 
 

附件二：機構用實習評分表 

高 苑 科 技 大 學 銀 髮 族 事 業 管 理 學 位 學 程 

學 生 社 會 工 作 課 程 實 習 機 構 督 導 評 核 表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督 導：                    

實習學生姓名：                   

 
□ 臨床實習    □ 方案實習  (請勾選)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分項目與比重： 

   一、勤到出席情況      (15%)                        

 
   二、學習態度          (15%)                        

 
   三、社會工作專業能力  (15%)                        

 
   四、指定工作之執行    (15%)                        

 
   五、建立人際關係能力  (10%)                        

 
   六、作業品質          (15%)                        

 
   七、作業繳交時效      (15%)                         

 

總 分：          
 

與其他同期實習生相比較，表現情形：（□優等  □中等  □較差） 

 
機構督導評語： 

 
                                機構督導簽章： 

 
註：1.單位評分未滿 70 分者，視為不及格。 

(機構評分佔實習成績 40%、學校督導評分佔 30%、實習成果發表佔 30%) 

2.請於評分後簽名並彌封，實習結束兩週內繳(寄)回學校系辦。 
  



 
 

附件三：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 
 

 

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 

姓 

名 

 性 

別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就讀學校、系所 學校 系所（ 組） 

實習機構名稱 
 

 
 

（請填機構全名，含部門/單位名稱） 

實習項目 

（請勾選） 

實習內容 

（請勾選） 

□個案工作 □建立關係技巧、訪視技巧與會談技巧演練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紀錄撰寫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社工倫理學習 

□團體工作 □團體工作規劃 

□團體帶領 

□團體評估及記錄 

□社工倫理學習 

□社區工作 □社區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源、社會指標等 

□社區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社工倫理學習 

□行政管理 □社會工作研究 

□方案設計與評估 

□資源開發與運用 

□督導、訓練與評鑑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社工倫理學習 

實習期間 第 1 次：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合計 小時。 

第 2 次：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合計 小時。 

（至少二次，超過自行加註） 

實習時數 共計 小時。（至少 400 小時） 



 
 

 

（實習機構蓋關防處） 實習督導資格（請勾選）： 

□ 現任社會工作師 
 

□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應試

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有 

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實習督導：（簽章） 
 

 
 

  年  月  日 

機構負責人：（簽章） 
 

 
 

  年  月  日 

 

 
 
 

學校系、所名稱： 
 
學校系、所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本證明書可作為報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之用。 

2.本證明書須由學校依申請人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者皆應負法律責任。 

3.實習若係在同一機構實施者，本證明書僅需填寫 1 份，並由實習機構及學校證明即可；但 實習若

在不同機構實施者，本證明書請分別填寫 1 份，並由各該實習機構及學校證明。 

4.本證書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5.申請人如持用已開具修正前之證明書仍為有效。 

 

 

 

 

 

 

 

 

 

 

 

 

 

 

 

 

 


